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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重庆市科技传播与普及
第二批项目申报指南

一、科普活动类
支持2025年1月至2026年6月期间，围绕公众科普需求和社会关注热点，在重庆市内组织实施的具有一定覆盖面、影响力和社会效益的科普展览展示、竞赛、论坛、交流合作等活动。评价指标以完成的活动内容、活动规模、活动效果等为主。
（一）基本要求
1．应具备科学性、趣味性、互动性且形式新颖。
2．在相应区域或领域有较强的影响力，受众广泛。
3．活动应当通过多种媒体渠道进行广泛传播。
（二）资助类别
项目类别分为一般项目和重大项目。
（三）支持方向
1.一般项目主要支持纳入全市科技活动周总体安排或其他具有全市范围影响力的示范科普活动，重点支持区县科技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的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科普讲解大赛等科普活动。活动应当整合区县、市级部门、科普基地、媒体等多方科普资源，覆盖相关区域或行业领域，并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预告或宣传报道，宣传效果显著。区县科技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的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科普讲解大赛等科普活动补助标准不超过10万元，其余的一般项目财政补助标准不超过5万元。
2.重大项目主要支持全市重点科普活动，以及特别重要、应对紧急科普需求的科普工作设置的科普项目。
（1）2026年重庆市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
项目内容：举办2026年重庆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和科普活动。
资助标准：不超过150万元。包括2026年重庆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和主场展览的场地租赁、方案策划、场地搭建、节目编排、专家邀请、内容征集、氛围营造、安全保卫、后勤保障、活动前中后宣传、云平台运维等。主场展览面积不少于5000平方米，时间不少于3天。协调科普资源参加主场展览，并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做好科技活动周宣传报道，市级及以上媒体报道不少于20条。制作活动视频及宣传视频，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作用进行传播。
（2）重庆市首届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大会
项目内容：举办重庆市首届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大会，其中1场主论坛与“AI+信息通信”“AI+生命科学”“AI+材料科学”“AI+智能装备”“AI+智慧农业”“AI+绿色低碳”“AI+能源科学”等7场专业论坛。
资助标准：不超过80万元。包括场地租赁、会务服务、氛围营造等。
（3）第十三届重庆科普讲解大赛
项目内容：开展第十三届重庆科普讲解大赛报名、预赛、复赛、网络投票、决赛，组织选手集中培训。决赛要求进行图文和视频直播。做好活动的宣传报道，市级及以上媒体报道不少于20条。制作活动视频及宣传视频，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作用进行传播。对参加全国科普讲解大赛的选手进行培训。
资助标准：不超过40万元。包括第十三届重庆科普讲解大赛预赛、复赛、决赛等方案策划、报名系统和网络投票系统运维、广告设计、场地租赁、舞台搭建、专家评审、氛围营造、后勤保障、活动宣传等，以及专家培训费等。
二、科普作品（产品）类
支持2025年1月1日以来我市围绕推动科普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创作出版的科普图书、科普影视作品，开发推广的科普课程、科普展教品、科普剧、数字化科普平台等。评价指标以科普作品（产品）既有和预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为主。
（一）基本要求 
1．具有原创性、科学性、思想性和启发性，做到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导向正确。
2．内容应兼具知识性、艺术性、趣味性，科学知识、科学原理表示客观准确且通俗易懂。
3．作品（产品）不涉及任何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情形，普及推广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
（二）资助类别
项目类别为一般项目和重点项目。
（3） 支持方向
1.一般项目主要支持创作出版的科普图书、科普影视作品，开发推广的科普课程、科普展教品、科普剧等，财政补助标准不超过5万元。
（1）科普图书。主要支持自然科学领域创作的科学普及图书。包括为启发青少年科学智慧创作的青少年科学普及图书，为让公众普遍掌握防灾减灾、公共安全、卫生健康、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科学知识创作的科普图书，针对重大科学发现和科学进展开展解疑释惑和科学传播而创作的科普图书。2025年1月1日后出版发行的原创科普图书（含国外优秀科普图书的翻译出版）。发行量不低于5000册（套）。
（2）科普课程。培养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实践能力、科学精神，以及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探究型课程。鼓励运用技术手段创新课程设计，注重线上教学与实践运用相结合，突出开放性、实践性、综合性和生成性。课程时长不低于5个课时，每课时不低于20分钟。内容包括课件、教案、材料包、评估体系等。项目成果应当区县级以上媒体或项目承担单位自媒体等平台进行宣传。
（3）科普影视作品。主要支持自然科学领域原创科普电影（3D、4D、穹幕电影、网络电影等）、科普影视节目（电视剧、专题片、纪录片）、科普微视频和科普动漫等，其中，科普微视频和科普动漫作品数量不少于5条，单个作品时长不低于5分钟（科普微视频为2~5分钟）。作品应在电视台、国内主流网络平台、主要科普类网站、具有广泛影响的专业网站播出过，每条作品的累计浏览量不低于2万次。优先支持2025年“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学风建设”短视频大赛等比赛的获奖视频作品。
（4）科学实验展演。有鲜明的科学主题，围绕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领域开展的科学实验、科普剧目。注重传播科学思想、科学知识或传授科学方法，正确反映自然、科技与人类的关系，展示科技未来发展的前景。展现形式不限于科学表演、科普剧等，可一人或多人演示，应将科学实验的教育元素与互动表演的趣味元素结合。编排的科学实验数量不少于3个，原则上每个科学实验的时长不超过6分钟。线下展演不少于10场次，受众不少于1000人。需开展线上推广（视频或直播），线上推广（累计网络点击量）不低于2万次。
2.重点项目主要支持由市级主要媒体开发推广的具有传播科学知识内容、能够面向社会提供公益科普服务的科普领域APP、小程序、网站专栏等数字化科普平台，能应用新产品新技术和现代技术手段，提高科普组织能力和科学传播能力。重点项目财政补助标准不超过30万元。




